
成都工业学院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关于第一轮本科专业校内评估有关工作安排的通知

校内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按照《成都工业学院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工作方案（暂行）》

（成工院〔2024〕7 号）要求，首轮（2024—2025 年）本科专

业校内评估已经完成 2 个批次 29 个专业。现将有关情况及后

续工作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校内专业评估推进情况

1.进度安排

截至 2023 年有毕业生的 29 个专业已完成评审。其中：第

一批次 8 个专业采用线上评审和现场答辩评审结合的方式，各

专业已完成整改计划提交，还需完成《专业评估整改工作总结

报告》；第二批 21 个专业采用线上评审和校外专家材料评审

结合的方式，目前已反馈了问题及建议，各专业需填报《专业

评估整改计划》；第三批 6 个专业（2024 年和 2025 年开始有

毕业生）拟于 2025 年底至 2026 年初进行（见附件 1）。

2.报告生成

完成评审的 2 个批次专业均形成了专业分析报告（包括定

量、定性得分和观测点等级），参评专业及所属院系可在“教

学质量监测平台”（http://10.120.5.146/，专业和院系账户

不变）上登录查看。



二、第一批参评专业整改工作

第一批 8 个参评专业的整改工作仍在“教学质量监测平台”

上完成。参评专业需 4 月 9 日前在“教学质量监测平台”下载

《专业评估整改工作总结报告》模板填写后完成上传，所在院

系需完成审核提交工作。

三、第二批参评专业整改工作

1.工作平台

第二批 21 个参评专业的整改工作仍在“教学质量监测平

台”上完成。参评专业在平台上按时间节点完成《专业评估整

改计划》《专业评估整改工作总结报告》的填报和提交，所在

院系需完成审核提交工作。

2.整改要求

整改内容。对标国家、省相关要求，对照专家反馈意见和

观测点评级，查找存在的问题、短板，深入分析原因，逐项制

定整改措施，明确责任分工和整改期限。观测点评价为 C、D

等级（因数据缺失导致评价为 D 等级的除外，但需备注说明）

的必须逐条填写；结合实际，在获 A、B 等级的观测点中选择

重要的指标填写提升计划。

时间安排。4 月 9 日前，各专业在平台上下载模板填写后

提交《专业评估整改计划》，院系完成审核工作，指导专业对

照整改计划开展整改工作。9 月 5 日前，各专业完成整改工作，



在平台上提交《专业评估整改工作总结报告》，院系完成审核

工作。

四、专业评估数据补充填报

2024 年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已完成了 2020—2023 年（或

2019—2020 学年至 2022—2023 学年）的补充数据。为保证专

业评估的有序推进，相关部门（单位）（附件 2）需于 3 月 31

日前在“教学质量监测平台”完成校内专业评估 2024 年（或

2023—2024 学年）的补充数据（账号、密码不变）。相关部

门（单位）具体填报人员如有变动，请与质评中心联系。本轮

评估后，补充数据采集周期一年一次，与本科状态数据采集工

作同步进行。

五、其他

专业评估联系人：王建永；电话：87992883，18140172582；

办公室：办公楼 110 号。补充数据填报联系人：李骏；电话：

87992855，13880489108；办公室：办公楼 126 号。

附件：

1.第一轮本科专业校内评估安排表（2024—2025 年）

2.专业评估校内补充数据填报任务分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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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专业评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2025 年 3 月 18 日


